
附件 ２

«国家政务信息化项目档案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 修订说明

为贯彻落实 «国家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 (国办发

〔２０１９〕 ５７ 号)ꎬ 进一步规范国家政务信息化项目档案管理ꎬ 国

家档案局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研究对两家联合印发的 «国家电子

政务工程建设项目档案管理暂行办法» (档发 〔２００８〕 ３ 号ꎬ 以

下简称 «暂行办法» ) 进行修订ꎬ 形成了 «国家政务信息化项

目档案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 (以下简称 «办法» )ꎬ 现将

有关情况说明如下ꎮ

一、 修订背景

«暂行办法» 作为原 «国家电子政务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暂行

办法»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５５ 号) 的配套文件ꎬ 十余

年来ꎬ 有效规范了电子政务工程建设项目档案管理ꎬ 促进发挥了项

目档案在电子政务工程建设、 运维、 监管方面基础性支撑性作用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发

展数字经济ꎬ 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ꎮ 随着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和数

字中国、 数字政府建设深入实施ꎬ 政务信息化项目对档案工作提

出了更高要求ꎮ ２０１９ 年ꎬ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国家政务信息

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ꎬ 对国家政务信息系统的规划、 审批、 建

设、 共享和监督作出规定ꎬ 并对档案工作提出了 “应当按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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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档案管理的规定ꎬ 做好项目档案管理ꎬ 并探索应用电子档

案” “未进行档案验收或档案验收不合格的ꎬ 不得通过项目验

收” 的明确要求ꎮ

为深入贯彻修订出台的档案法及其实施条例和 «国家政务信

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ꎬ 更好满足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和档

案工作需要ꎬ 使档案管理流程及要求与当前项目审批、 建设、

验收流程相适应相匹配ꎬ 迫切需要对 «暂行办法» 进行修订

完善ꎮ

二、 修订过程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ꎬ 国家档案局成立修订组ꎬ 围绕国家政务信息化

项目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思路开展专题调研并形成书面材

料ꎮ １１ 月ꎬ 组织启动会ꎬ 邀请专家对总体框架、 条款设定提出

意见建议ꎬ 形成修订初稿ꎮ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ꎬ 修订工作正式列入国家

档案局行政规范性文件制修订计划ꎮ 随后ꎬ 修订组多次组织研讨

会ꎬ 邀请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中华全国总工会、 国家能源局、

国家信息中心、 部分省市档案局和档案馆等部门有关同志ꎬ 围绕

适用范围、 职责分工、 管理流程、 归档范围等提出意见建议ꎬ 形

成修订草稿ꎮ 期间ꎬ 同步征求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部门意见ꎮ

２０２５ 年 ９ 月ꎬ 修订组向国家档案局有关业务部门征求意见并形成

征求意见稿ꎮ ２０２６ 年 ４ 月ꎬ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政策取向一

致性评估意见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改完善ꎮ

修订过程中ꎬ 依据国家政务信息化与档案管理要求ꎬ 将各建

设阶段和项目建设单位、 实施机构、 参建单位等形成的具有保存

价值的文件材料均纳入归档范围ꎬ 做到档案管理全覆盖ꎬ 并多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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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取项目建设单位和参建单位的建议ꎬ 使 «办法» 更具针对性

和操作性ꎮ

三、 主要内容

修订后 «办法» 共七章四十二条和一个附件ꎬ 新增 “机构

与职责” “项目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 章节ꎬ 细化 “总

则” 和 “项目文件材料的形成、 收集、 整理与归档” 等相关内

容ꎬ 并将 «国家政务信息化项目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

限表» 作为附件内容供相关单位参考ꎮ 主要修订内容包括:

１. 调整适用范围和用词表述

依据 «国家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ꎬ 将适用对象表

述由 “国家电子政务工程建设项目” 调整为 “国家政务信息化

项目”ꎬ 将文件中 “电子政务” 统一修改为 “政务信息化”ꎮ

２. 细化档案全过程管理要求

明确要求项目档案管理应贯穿项目规划、 审批、 实施、 试运

行、 验收等全过程ꎬ 提出通过节点控制、 预立卷、 过程检查等措

施ꎬ 确保文件材料形成、 收集、 整理、 归档与项目建设进度同步ꎮ

３. 加强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

明确加强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ꎬ 提出元数据管理、

文件格式标准化、 数据长期可用性保障等具体要求ꎬ 补充了电子

文件归档方式等管理规定ꎮ

４. 优化项目档案验收标准和程序要求

明确和细化了项目档案验收的组织主体、 基本条件、 验收内

容、 总体要求ꎬ 补充了整改闭环要求ꎬ 并按要求明确将档案验收

作为项目竣工验收的重要依据之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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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强化档案安全管理和设施保障要求

补充完善档案库房环境、 防护措施、 电子存储介质安全保护

要求ꎬ 强调数据备份、 访问控制等措施ꎬ 确保档案实体和信息的

安全、 完整与长期可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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